
附件2
药食同源商品进口试点企业生产经营

承诺书

我公司郑重承诺：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食品安全法》等及其配套法规、规章。

2.遵守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海关、外汇管理、税务、环保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章。

3.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核、生物、化学、导弹等各类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不从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4.公司具有独立核算的法人资格，企业法人及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无严重行政处罚、无税务异常情况。

5.公司及全资控股公司在市场监管、海关等部门中无不良行为记录。

6.不伪造、变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转让《药食同源商品进口试点企业备案信息表》和《药食同源商品进口用途证明》。

7.公司进口商品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药食同源目录规定。

8.公司建有详实的登记台账，列明商品流向。

9.公司具备进口商品、运输车辆的消毒处置能力。

10.公司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设置专人负责试点商品进口管理工作，建立试点商品使用台账。

    11.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现场核查，及时提供现场核查所需的相关资料。
12.公司进口的药食同源商品仅限于食品生产经营用途，将在进口食品外包装明显位置签注“仅供食品使用，不得作为中药材销售”字样，绝不将药食同源商品及其生产加工后的产品销售给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作为药品生产原料、中药制剂或中药饮片。

如违背以上承诺事项，我公司自愿接受被取消试点资格，并按相关规定处理的结果。

承诺人：XX公司（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